
中共山东省委政法委员会

山东 省 高 级人 民法院 二定增午

山 东 省 入 民 检 察 院

鲁政法 E2017〕 14号

关于印发 《山东省员额法官检察官

退出管理办法 (暂行)》 的通知

备市党委政法委,市 中级法院、市检察院 :

现将 《山东省员额法官检察官退出管理办法 (暂行)》

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员会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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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件发至县级党委政法委,法院、检察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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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员额法官检察官退出管理办法

(暂 行 )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员额法官检察官管理,健全完善

员额法官检察官动态管理机制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

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

法》和中央 《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》

《山东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方案》等法律和规范性文件,结

合我省实际,制 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员额法官检察官,是指按照 《山东

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员额法官检察官遴选工作办法》规

定,经遴选程序纳入员额制法官检察官管理,并依法行使审

判、检察职权 ,享有法官、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规定相关待

遇的审判、检察人员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员额法官检察官退出,是指纳入员

额管理的法官、检察官,因 不能或不适宜继续履行法官、检

察官法定职责,依照相关程序退出法官检察官员额管理。

退出员额法官检察官的人员,不再享受法官、检察官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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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职务序列规定的相关待遇。

第四条 员额法官检察官坚持公平公正、科学规范、依

法有序、正向激励的原则,以 司法责任制规范运行为基础 ,

推进法官、检察官队伍正规化、专业化、职业化建设,不 断

提高司法公信力。

第二章 退出情形

第五条 因个人原因自愿退出员额法官、检察官的。

第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应 当按政策规定退出员

额法官、检察官 :

〈一)本人辞职的 ;

(二 )按规定退休的;

(三 )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;

(四 )调 离法院(检察院的;

(五 )因违法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 ;

(六 )因纪律处分被撤职、开除的 ;

(七 )根据法律和相关政策规定,出 现需要任职回避的

事由,不适合继续担任法官、检察官职务的 ;

(八)其他应当退出的情形。

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 员额法官、检察官所

在法院、检察院管理部门提出退出员额的意见 :

(一 )法 院、检察院政治部 (政 治处、政工科)主 任

—  准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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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处长、科长)、 纪检组长及综合行政部门负责人入额后,自

入额名单公示结束之 日起三个月内,未按照规定的组织程序

免去原有党政职务,调 整到办案岗位的 ;

(二 )自 履行同级人大任命、备案手续后一个月内,未

承办任何案件或未实际履行员额法官检察官岗位职责的;

(三 )经 所在法院、检察院年度绩效考核,办 案质量、

效率、效果等履行岗位职责达不到考核标准 ,ˉ被确认为不称

职等次的 ;

(四 )因 承担司法责任制被惩戒,并处以调离办案岗位、

免职、责令辞职、辞退的 ;

(五 )违反司法人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,情 节严重、造

成社会恶劣影响的 ;

(六 )其他不能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形。

退出程序

=第八条 自愿退出员额法官、检察官的,由 本人提出书

面申请,报经法官、检察官遴选工作办公室批准后,由 省法

院、省检察院作出退出员额决定。

按政策规定退出员额法官、检察官的,由 所在单位按照

法律规定的程序免除其法官、检察官职务。并报省法院、省

检察院。

员额法官、检察官所在法院、检察院管理部门提出员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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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出意见,所在法院、检察院党组审议决定,报请省法院、

省检察院批准,按 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免除其法官、检察官

职务。

第九条 省法院、省检察院对全省法官、检察官员额退

出情况及时送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备案。

第十条 退出员额法官、检察官的,从免去其法官、检

察官职务之 日的次月开始 ,不再享受法官、检察官单独职务

序列规定的相关待遇。

第十一条 员额法官、检察官对退出员额决定不服的 ,

自接到决定 10日 内,可 向作 出退出决定的机关提起复议

申请。

复议和申诉期间,不停止对退出员额决定的执行。

第十二条 省法院、省检察院对员额法官、检察官退出

工作履行主体责任 ,应 当加强专项督查 ,即 负责员额法官、

检察官退出情形的调查核实、作出决定、提请监督报备等。

第十三条 员额法官、检察官应当退出员额但并未退出

的,按照有关规定追究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人责任。对瞒

报谎报个人事项进入员额的法官、检察官,应 当严肃处理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中共山东省委政法委员会办公室 2()17年 9月  19 1彐 F印 发

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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